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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7年国家资本主义在矿业中的恢复——以煤矿业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纪辛 
载《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 

 
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全国统一政权前，在矿业方面面临的基本状况是：（1）

北洋时期，国家资本主义中断。清政府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创立的国家资本

主义经济在北洋时期陷于瓦解和中断的状态。原来由国家出资创办的大型工矿企业纷纷转入

商办或为地方政府所有，此外，各省也纷纷将原属于国家所有的企业转化为地方甚至地方利

益集团乃至私人所有。这种情况，在矿业方面尤其明显。例如汉冶萍由官办转为商办；[1]
（2）北洋时期，矿业权益损失相当严重。各地实力、利益集团往往以维护本地利益为借口
实行出卖矿业权益的活动；这也是中枢权力式微、无力驾驭全局的必然结果；（3）北洋时期，
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官办矿业企业均陷于经营困难的窘境。不少商办矿业经营状况也不好；

（4）这一时期外资在华矿业，主要是日本在华矿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 1927 年前后，北伐战争尚在进行中，国民党政府无暇对矿业进行整体性的处理，

暂时采取了没收和管制的临时措施，如没收，主要是针对那些原北洋政府官办矿业企业或与

北洋政府政要有牵连的商办矿业企业，即所谓有“逆股”的企业。这一阶段，凡被北伐军所

攻占的地区，当地原官办及商办矿业企业均处于“战地措施”的管制之下。象汉冶萍、各省

官矿、长兴煤矿、烈山煤矿等均处于管制或接收状况。即便如商办的中兴煤矿也一度曾因资

本中有“逆股”而被管制。然而，当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面对上述矿业局面，
就开始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民政府对待矿业的基本思路是加强国家资本和国家力量对

矿业的控制、管理和投资建设。准备或相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对某些民营大矿在可能
范围内进行整顿和投资，以期加强国家资本的影响或纳入国家资本体制内；（2）以国家资本
的各种形式建立新的大型企业；（3）在可能范围内介入“中外合资”矿业企业的内部，以加
强中方资本的控制力量；（4）允许并帮助民营矿业继续存在。随着局势变化，这些具体办法
也在变化和有所侧重，但总体上，在 1928年至 1937年，中国资本矿业由于形成的历史状况
和政府政策影响，大致处于如下状况或形成如下类型：私人资本经营的矿业企业，国家资本

经营的新建煤矿；国家资本直接控制的特种矿业；受到中国国家力量影响的中外合资矿企等

几种类型。本文拟就四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煤矿企业为例来说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矿业企

业的整顿及其效果。 

一、长兴煤矿的整顿与经营 
长兴煤矿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接收的第一批矿业企业。该煤矿原为商办矿，后因

经营管理技术及战乱等原因而于 1924年停产，该矿几近于荒废，国民党政府建委会接办后，
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力量，大力改善管理，终于使此矿恢复生产并超出原来的水平，后因经

济政策的松动与改变，此矿被交还商办； 
国民政府在接办长兴煤矿之初，由于该矿在被接收时几近于荒废，接办等于重建，因

而要解决首要问题是投资。 
投资方面：建设委员会对该矿的投资分三部分：一为重建费用；二为扩充工程及设备

费用；三为盈余。总数约为 100万元。其中：重建费用为 60万元，扩建工程费用为 40万元。 
（1）重建费用。由于长兴煤矿在 1925年即已停工。要恢复生产必须进行先期投入大

量资金，等于重建。自 1928年月起至 1929年 7月，估计约为 60万元。[2] 
（2）扩建工程设备用款。估计约为 40 万元，“整个工程扩充与增添设备，或可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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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万元，”[3]上述两项投资合计为 1,043,000元； 
长兴煤矿自建设委员会进行整理后，经营大为改观，从它的年产量增长中可以明显看

出，见下表： 

 

注：长兴煤矿：1912-1918 年、1922 年—1924 年均无产量记载，1926-1929 年因处于停工恢复时期，亦无

产量记载； 

经过整顿的长兴煤矿在取得了上述成就后，于 1932年又重新转为商办。这起因于当时国民
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1931年 5月 13日，国民大会通过代表孙世华等五十二人提议：发还
全国民营企业案，所提理由，除引约法草案外，又强调“我国工商幼稚，正宜保护奖励，以

图国民经济之发展。”此案通过的主文曰：“国营企业应纯以国家资本创办经营。界限揭然，

不容误解。……应请政府迅速发还已没收之全国民营企业（包括浙江长兴煤矿），……俾民

产得以保障，人心于以完定。”[4] 1931年 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一
切国民经济事业，“应以切实保障民营事业……为目的”[5]，表示政府发还被没收民营企业
之决心。 
1932年 11月，长兴煤矿正式发还商办。尽管建设委员会索价 100万元，作为该会对长兴煤
矿重建投资的补偿。但长兴煤矿的建设终究由此走上正轨。从生产成本和产量上看，1935、
1936年状况如下： 
（1）材料：1936 年度比 1935 年度节省材料费国币 60,470.73 元；（2）工资：1936 年度比
1935 年度节省工资费国币 94,942.71 元；（3）产额：1936 年度比 1935 年度多产 7,739吨，
平均以 8元/吨计算，价值国币 61,912元；（4）采煤：1935年度共计 7,600吨，1936年度共
计 14,141吨。1936年度比 1935年度磅余增多 6,541吨。每吨平均以 8元计算，价值国币 52,330
元；（5）运输股车务费（略）；（6）本科管理费：以全年计算，能省国币 16,800元；以上六
项 1936年度比较 1935年度共总节省 325,049.7元。[6] 
据对当时浙江长兴煤矿近况的记载：“长兴煤矿自民国廿一年十一月由商家收回自办以来，

承建委员之规模，按部就班，年有起色。当接办时，因无现款周转，由四明上海等银行组织

之宁益银团投资开办，改牌号为‘宁益银团长兴煤矿公司’。经理为孙卫甫，工程师为汪冠

宇。以前销场以无锡苏杭为主，近年来主要销场为上海。随出随销，至为顺利，且有供不敷

求之势。现每日产煤七百吨，每月约二万吨。每吨工程费四元二角，至管理费大约每月薪资

六千一百元，办公费四千元，每吨煤摊五角。合计两费为四元七角；较之民国廿三年之产煤

成本每吨七元九角，已减少三元之多。前五里桥售价为九元四角，现亦降为八元。”[7]  
 

[1] 参见杜恂诚文：《北洋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中断》；载《历史研究》1989年 2期； 

[2] 见王树槐：《浙江长兴煤矿的发展，1913-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6期，页 32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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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6月； 

[3] 见王文页 343；原注解页 116：“二十六年二月九日，陆国梁呈，扩充工程计至二十五年十一月止，共计

五五七、八五二元，其中井工程占大半，自有一部分为二十一年以后者，其他部分则为二十一年十月以前

完成者。总数亦不过六十万元。建委会档，23-24，15-1。”  

[4] 见王树槐：《浙江长兴煤矿的发展，1913-1937》；见文中原注解 146：“申报，民国二十年五月十七日”

321-36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6期，1987年 6月； 

[5] 见王文中原注解 148：“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册二，页四八三； 

[6]见王树槐：《浙江长兴煤矿的发展，1913-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6期，页 321-366；1987 

[7] 见《矿业周报》第 11集 245号。 

二、淮南路矿 
南京国民政府经营矿业，始自长兴煤矿；但长兴煤矿系接收原商办煤矿而来；作为完

全自己建立的国营矿业，则自淮南煤矿始。 
淮南煤矿是由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创办的；对于创建淮南煤矿，张静江在 1929 年 7

月 7日呈复建设方案中，对开采煤矿方针，提出三点看法[1]： 
（一）外资经营煤矿占全国煤矿十分之六。国人自办之矿，先几全部停顿，故欲求发

展煤业，必自扶植业经停顿诸矿，不论官办商办，研究其停顿原因，代筹解决办法，使其恢

复工作； 
（二）吾国燃料缺乏，寻常采煤者，每每目光短浅，集有少数资本，而行试办，不耐

联合巨资作长久之计划，引用专才，解决困难；工程幼稚，不求精进，几成通病。将来国家

经营方针，采用最大最新机器，大规模开采，以尽矿利。 
（三）国内煤田可供开采者甚多，现仅北部煤矿开采比较发达，南部煤田多未开发，

以致外煤充斥市场，任意操纵，故发展煤业，应以开采南方煤矿为先务。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建委会开采煤矿的基本方针。基于第一、第三两点，建委会筹划开

采淮南煤矿，该会于 1930年 10月 20日工作报告中称：“本会为救济煤荒，抵制输入起见，
除办理长兴煤矿外，复向农矿部领照，开采皖北怀远县煤田，定名淮南煤矿[2]。此后，则
强调煤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1932年 11月 29日，建委会呈国府文称：“本会为提倡基本矿
产，以树钢铁电气及各种制造工业之基础起见。”着手开采淮南煤矿[3]。 

淮南煤矿是国民党政府建立后独创办的，在资金、矿山建设等方面，规划周密详尽合

理，在开辟市场方面也成功而现实，而且，还与民营的大通煤矿联合，起到了互利的作用。 
（一）资金的筹措。建设新矿首先要解决就是资金问题。建设淮南矿的资金主要来源

于建委会的投资。其中包括：（1）出让长兴煤矿所得 100万元中的 50万元；（2）1933年发
行公债 300万元；从 1929年建委会筹建淮南煤矿起至 1934年，建委会共投资 153万元。嗣
后因淮南铁路的建设，又追加了大量投资，截止 1937年 6月，建设委员会共拨款 9,726,889
元。加上 1934年 6 月以前所拨之款以 150 万元计，则共计约为 1,100 余万元。实际上，至
1937年 6月底止，资产负债总额各为 1,080余万元，两者相差不多[4]。 

淮南煤矿及铁路的资金，均系建设委员会筹措拨付，其中主要来自建委会出让长兴煤

矿之款项，发行建设公债，筹借庚款及其他银行借款等。据统计，截至 1937年 12月止，建
委会共拨付资金 9,726,889元，加上 1934年 6月以前所拨之款，则共计约为 1,100万元[5]。 

淮南煤矿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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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网络的建立。淮南煤矿于 1930年底开始产煤，1931年 1月即在产地售煤，

是年 3 月在洛河、蚌埠设栈，8 月开始在外埠售煤。12 月，租设浦口煤站，1933 年，筹运
供戚墅堰电厂用煤，每月 3,000吨；首都电厂用煤，每月 2,000吨。1933年冬，在无锡设煤
厂；1935年后增加田家庵厂、水家湖站、合肥站、巢县站、裕溪口厂、南京厂、戚墅堰厂，
后减去芜湖厂；从该矿各处煤栈的建立，可见其销售网络之逐渐形成。1932 年初仅有 4 处
煤栈，至 1937年增加 13处，除撤消 5处外，尚有 12处。上海原已设有办事处，1934年取
消后，由购料委员会代办销煤业务，至 1936年底为止，此后销煤业务，全由淮南、大通联
合办事处办理。包括上海在内，淮南矿共有 13处。淮南煤矿经过此一番经营，已初步形成
了自己的销售网络。仅从洛河一地销售情况来看，洛河煤厂自 1931年 8月开始营业，迄 1935
年 12月计四年又五个月，共计销煤 104,697.69吨，平均月销 1975.5吨，以每年秋季销数最
巨。洛河位于淮河两岸，居户不多，销量有限，惟附近砖窑石灰窑尚有相当销路。每年秋季

因怀远、凤阳、定远诸地烟草收获，植烟农需煤烤烟，因此销场旺盛；洛河煤厂历年营业概

况见下表[6]： 

 
（三）淮南铁路的兴建：由于淮南煤矿矿区位于安徽省的腹地，对外交通甚为不便，

而津浦路运输繁忙，拨车尤为困难。因此建委会遂计划修筑淮南铁路，自矿局南行经合肥直

达芜湖对岸之裕溪口，全长 215公里，外加卷线岔道及矿厂码头各处复线 40公里，合计 255
公里，经过约一年时间的准备，1933年 12月成立了铁路工程处，随即边开始一边测量、一
边筑路，1935年 12月 1日完成全线接轨，试行通车，次年 1月 20日正式对营业，效率甚
为迅速[7]。淮南铁路自 1935年 2月开始营业，此后凡本矿自产煤斤可不假津浦而直运裕溪
口，每吨收运费只在 2元以上，如煤矿产煤日 2,000余吨，则每日可收入 4,000余元；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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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煤矿所产之煤亦经由本路运出，以每日 500-1,000吨计，则日收入可达 1,000元或 2,000
余元；“故本路之基本营业，颇可乐观”[8]。 
在建委会的着意经营下，不论是资金或设备，还是收入或产量，淮南煤矿已成为全国同类型

企业中的表表者，足以成为建设委员会投资工业的成功事例。 
（四）与大通煤矿的联营。大通煤矿只是一商办煤矿，原并无官本；但该煤矿由于长期

以来交通不便，所产之煤只能出淮河经津浦铁路至浦口水陆联运，成本很大，尤其是津浦路

车辆缺乏，运输又受到限制，再加上市面不景气及同业间之竞争，经营状况日趋恶化。后因

淮南煤矿修筑铁路，大通为减轻成本，遂与淮南合组联营处，利用淮南铁路运输。为此建设

委员会收购了大通股票 45,000 元，至此该矿便成了官商合办的企业[9]。本次官商联合，屏
除了以前的弊端，于官商双方都有利； 
（五）淮南路矿的建设也得到了国内金融界的有利支持。建设委员会为建筑淮南铁路，

“曾向上海银行团借支现款 30万元，完成自洛河至蚌埠一段，现该段业已完工，与津浦路
衔接。兹建委会计划继续完成该路之自洛河直达芜湖一段，仍与前银团进行借款 370万元。
日前特派淮南煤矿总工程师程士范来沪，向各银行接洽，业已全部商洽，并于本月 23日上
午正式签定合同。该项合同系由全国建设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与淮南铁路公司代表程士范及各

承借银行，代表签署。合同要点如下：（1）借款 370 万元；（2）年利 9 厘；（3）期限为 4
年半还清本息；（4）担保品计 5种：甲、淮南铁路全部资产；乙、淮南煤矿全部营业收入；
丙、首都电厂营业收入；丁、戚墅堰电厂营业收入；戊、建委会电气公债。 
至该项建设借款承借银行为中国、交通、上海、金城、大陆、盐业、中国农工、邮政储

汇总局、中南、新华、国华等 12银行合组银团负责承借”。[10] 
 

[1] 见王树槐：《张人杰与淮南煤矿，1928-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7 期下册，页 211-259；

1988年 12月；有关张静江言论，见王文中原注解 25：党史会编，张静江先生文集，台北，民国 71年，页

20 ； 

[2] 见王文原注解 26：公报，期 11（民国 19年 11月），页 51； 

[3] 见王文原注解 27：建档，23-24，10-1。 

[4]  见王文原注解 50：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辑三，页 784；载集刊页 226； 

[5]见王树槐：《张人杰与淮南煤矿，1928-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7 期下册，页 211-259；

1988年 12月； 

[6] 见《淮南矿六周年纪念特刊》页 80； 

[7] 见《特刊》原注解 8：……‘淮南煤矿概况’（1935 年），资源委员会档案，载《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

编》（五）P894-905；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页 782-84； 

[8]  见《淮南矿六周年纪念特刊》页 286； 

[9] 见郑会欣：《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页 211-212“ 兼并

大通煤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又陈真书辑三，页 786； 

[10] 《矿业周报》第 309号，1934年 11月 7日； 

三、中兴煤矿 
中兴煤矿为中国最大的民办煤矿；该矿在 1926-1927 年因战乱受到很大影响，后逐渐

恢复，产量恢复并较前有所增长[1]。  
在 1925 年至 1927 年的内战中，中兴煤矿损失巨大[2]；中兴煤矿于 1928 年北伐之役

时，还曾被没收数月，后又被勒索军费 100 万元，流通券 100 万元，津浦路积欠煤价 200
万元，“此种有形损失，已四百余万元”；据调查，产煤量 1914-1927年间， 1922-1926年为
产量高峰，1927年则大跌[3]。中兴煤矿的销售也受到很大影响：“该矿产煤，除供津浦路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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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大部分销浦口台庄等处。故销南部约十分之七，津浦路阻，运河水涸，销路遂滞，兹

将最近三年，各埠销煤量列表如下：”[4] 

 
据上表，1927年浦口销数，较之 1926年为 1：38，上海则为 1：10。 
至 1930 年，该公司营业转见起色。首先是产量渐次恢复，现将 1921 年至 1936 年中兴

煤矿产量表列如下[5] 
中兴煤矿产量统计表， 

1921    659,764          1929     139,458 
1922    756,266          1930     355,502 
1923    727,960          1931     762,681 
1924    795,737          1932      973,219 
1925    779,739          1933    1,132,544 
1926    603,440          1934    1,311,780 

1927    259,765          1935     1,303,630 
1928       —            1936     1,735,572 

 
  

其次是中兴公司的盈利率的回升。 
中兴煤矿公司 1925-1934年的盈利率[6] 

1925       9.9    1930    -  4.0 
1926       0.1    1931       0.3 
1927    - 21.3    1932     18.4 
1928    - 22.1    1933     25.3 
1929    - 14.4    1934     26.3 

 
以上 1925-1934年该公司盈利率的变化也可以说明中兴公司的恢复；中兴煤矿之所以能

在战后几年迅速地恢复其生产和销售，是有着自己特殊的条件的。 
中兴煤矿虽然名为民办煤矿，实则综观中兴煤矿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出，在每个时

期，它都与当时的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中兴公司相当注意拉拢政府方面的要员，畀以为

其强大的政治靠山；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兴公司先后当选的公司董事、监事的大股东 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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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15人是当时的政府要员和著名军阀，如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黎元洪、部长朱启钤、
周自齐、赵尔巽，还有著名的军阀张作霖、倪嗣冲、张勋。因此，中兴煤矿取得在津浦铁路

廉价运煤的特权和低煤税的特权；”[7]如将 1915-1922年期间保晋、中兴、开滦三家煤矿吨
煤运费捐税进行比较：保晋为 1.731元，外资的开滦为 0.2675元，而中兴仅为 0.2元；当时，
山西保晋煤矿每产煤一吨交税 1.731元，占成本的 86%，而中兴每吨煤税仅 0.2元，仅占成
本的 10%[8]；中兴煤矿公司的这个优势在三十年代一直保持下来了； 

金融界对于中兴煤矿的支持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中兴公司与国内各重要银行均保

持着密切的关系；1928 年 8月 7 日，中兴煤矿由整理委员会接收，被勒索军费 100 万元，
并被标卖存煤[9]。中兴煤矿公司股东会议“一面经理发行社债之浙江兴业，中南，大陆，
金城，盐业五银行，因整卖存煤，侵害本公司已发行公司债券二百万担保品。又向农矿部整

委会，提出抗议。[10] 在中兴公司这几年的困难时期，中国银行团对中兴公司进行了支持：
“该公司因近仅三年来（按，当指 1925-1927年）运输阻滞，经济渐感困难，遂向本国银行
团借债维持。直至去年（1927年），无债可借，遂停办。截止今年四月底止，共负债 491万
元。除公司债 175 万元外，计负定期借款 83 万元，及银行透支 75 万元。”[11]为了度过难
关，中兴煤矿公司进行放债以维持运转：“该公司放债，以津浦路为大宗。不惟未偿，现更

较增，近一年烧煤价亦均记账。可查之数目，为定期借款 1,338,000 元，又往来 382,300 余
元。”[12]1928年，中国银行团还投资中兴煤矿公司：“中国银行出资为中兴煤矿购车，头一
批约十八年一月初可到，二月内可开运”；[13]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兴煤矿又很快取得了南京国民政府有关方面的支持；江浙财

团向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财政支柱，中兴煤矿公司于 1928年新选出的董事中，有钱新之、
周作民、叶葵初等人，这些人均为江浙财团的掌权人物，从而也就取得了南北财团的支持。

公司董事钱新之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自 1928年起直至整个三十年代，就开始担任中兴
公司的总经理，[14]。同时，为了公司的利益，中兴煤矿对于新的董事会成员也相当拉拢，
1931 年，中兴煤矿公司“股东会通过六厘官利案”，[15]意在对股东进行拉拢。通过这些人
的关系，中兴公司继承了从北洋政府时期就所取得的津浦铁路廉价运煤的特权。在对若干煤

矿铁路运费比较中，以中兴公司煤炭运至浦口价格为最低廉，总计为 7.134 元[16]；当时在
中国煤炭市场上日本煤及安南煤与中国煤进行竞争日本煤及安南煤运至上海的运费总计约

为 9元；国内大多数煤矿所产之煤从产地到上海市场的运费大都在 10元以上，因此，中兴
煤是少有的能与外煤进行竞争的中国商办的煤炭公司[17]；因此，可以说，本国政府的有力
支持，对于如中兴煤矿这样的中国民办煤矿企业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当然，中兴煤矿的经营本身也是颇具特色的。如：有效地利用外资而又不为外人所掣肘；

在技术上能做到因地因时制宜，中西兼用，逐步变革；注意矿井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大胆

利用技术专家；始终把煤的运输放在重要位置，[18]等等； 
 

[1] 《矿业周报》第 5号，页 73-74； 

[2] 《矿业周报》第 5号，页 74-84； 

[3] 《山东中兴煤矿报告》，页 79； 

[4] 《山东中兴煤矿报告》，页 80-81 

[5] 见《中国近代煤矿史》附表； 

[6] 见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 155，又见《第五次矿业纪要》页 402； 

[7] 见《中国近代煤矿史》页 144；煤炭工业出版社 1990年 3月版；见《第五次山东矿业报告》页 229-230；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 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印行； 

[8] 见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 167； 

[9] 见《矿业周报》第一集第 10号页 162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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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见《矿业周报》第一集第 13号页 224 -225； 

[11] 见《矿业周报》第一集第 5号页 81； 

[12] 见《矿业周报》第一集第 5号页 81； 

[13] 见《矿业周报》第二集第 31号页 428； 

[14] 见《第五次山东矿业报告》页 229-230；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 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印行； 

[15]见《第五次山东矿业报告》页 230；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 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印行； 

[16] 见《中国近代煤矿史》页 263，表 3-11-4；  

[17] 见《中国近代煤矿史》页 263-264； 

[18] 见《中国近代煤矿史》页 143-145； 

 

四、中福公司的整顿 
（一）中福公司沿革 
中福公司为中原公司与英商福公司中英双方合办的一个大型煤矿； 
福公司本是外人利用非法手段攫取矿权，在中国开采，为掠夺中国财富而成立的一个英

商公司；中原公司是河南地方势力为抵制英商福公司而于 1914年成立的一个新式煤矿；中
原公司为打破英商福公司的垄断，与英商福公司在销煤方面互相跌价竞争。后双方为避免损

失，于 1915年以“分产合销”方式组成福中总公司，在产量上，因福公司在井下煤的储藏
及机器设备方面占优势，因此产量较中原为多。但福公司的经营并不顺利。英商福公司的经

营严重影响了河南地方的利益：一是它夺去了当地大量小煤窑、土窑的生意，二是它对中原

公司的营业也采取了种种打击手段，凡此种种，都严重侵犯了河南地方利益，不但一般人民，

就是地方士绅，对于福公司都进行了强烈反对与抵制，加上战乱影响，煤矿事故严重，经营

不善。1925 年福公司全体职工罢工，使福公司从此停产长达七年。为以后中方接管管理中
福公司创造了条件[1]。 

1931年蒋委派刘峙为河南省主席。刘峙派财政厅长李文浩任中原公司监督。但此时的中
原公司存在的问题不少：一是李文浩本人对办矿完全外行；二是对公司管理不善，工程技术

跟不上去；三是公司的存煤销不出去。中原公司因此而入不敷出，为解脱困境，李向福公司

商借巨款。福公司以复工为条件，允贷款现大洋 300万元；福公司虽在停产七年后又重新开
工，但中方也借此机会向福公司方面提出两矿联合的要求。由分产合销的福中总公司改为合

产合销的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把原来的“福中”改为“中福”。按当时国民党的公司法

和矿业法，中原公司占股份的 51%，福公司为 49%，双方互相利用，达成协议，经报国民
党中央政治会议批准，组成了“中福两公司”。中方代表为总经理，福公司代表为总代表，

共负产销业务上的实际责任。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各有自己的董监事会。中福公司设董事部，

由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各推选三人为中福公司董事，以中原公司所推举的人为董事长。李文浩

以中原公司董事长兼任中福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这个合作条件对中方而言，比开滦煤矿公

司为有利。但这个新成立的中福煤矿公司并未搞好，由于主持者李文浩对于办矿完全外行， 
管理不善，因此所借之款 300万元已尽，还欠了工资、铁路运费和窑木价款等，而公司

业务本身继续陷于混乱之中。这种状况对于英方是不利的，因为中福办得好坏与英方的切身

利益攸关；由于中福所处地理位置特殊，要办好中福煤矿，福公司只有依靠中国人，才能分

享共利。1934 年 7 月，福公司董事长吴德罗夫（Woodruff）来华，由英驻华大使陪同到庐
山见蒋，要求中方派员对中福公司进行彻底整顿。蒋遂派翁文灏为中福煤矿整理专员[2]。 
（二）中福煤矿的整顿。 
1934年 9月，蒋介石电令河南省主席刘峙，特派翁文灏为河南中福煤矿整理专员。而实

际主持中福煤矿整顿的是孙越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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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崎到矿后经过实地考察，认为中福存在着两个有利条件，一是中福的大量存煤正是 
在冬季销售的有利时机；问题是怎样才能将存煤运出，只要煤能运出，销售不成问题；

二是中福煤矿的井下正处于回采阶段，目前已经开拓掘进的煤量，足够三年的回采；要在两

年内整顿好该矿，必须抓住这两个有利条件。为此，孙越崎在人事、技术、管理等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改革措施[3]： 
第一，人事制度的整顿 
宣布新旧职员的任命；淘汰冗员。所谓冗员是指原中原公司监督李文浩所派的挂名领

干薪而不工作的参议、咨议、顾问等等之类的人，一律予以裁汰，停付薪资，以节开支。但

中福公总公司原设有秘书室、会计科、营业科、工程科、总务科和材料科，以及王封、李河

两矿建制照旧不改。原有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并不多，实际工作人员没有裁减。 
由中方主持公司业务。中福公司的英国职员有正副代表、会计科长、会计员、材料室

主任、办事员和打字员各一人，全公司共有英国职员七人。会计科和材料室也有中方的科长

和主任各一人。李河、王封东西矿自矿长以下全是中国人。在工程技术方营运管理方面均由

中方主持。 
第二，工程技术方面的改进[4]。 
孙越崎根据实际，废除了外国工程师的掘进方案，而代之以合乎实际、经济上划算的

方案。两年内光回采不掘进，节省了采掘费用。他经过调查，指出煤矿井下开拓掘进是花钱

的阶段，回采是赚钱的阶段，而现在中福煤矿井下开拓工程进行过度，尤其是原福公司的王

封矿，不但运输平巷以上的工程开发过度，而且还开发下山，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孙越

崎在接管中福后，将山下全部停工，把水泵、绞车、钢轨等全部撤出，任水淹没，以节省开

支。而已开拓掘进的煤量，足够三年的回采，在两年整理期间内，不用再花钱进行井下掘进

工程，只需回采即可。 
将王封（西矿）和李河（东矿）两厂的电网连接起来，两矿的电力可以调剂。井下奥

陶纪石灰岩离煤层近，一遇断层容易出水，两厂电力沟通后，可以防止水淹。此项措施在此

后的控制 1935年 10月矿井特大冒水事故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加强地质工作，购置了钻机，组织了钻井队，派地质师主持此事，在王封矿区以南和

李河矿区以东打钻，以探明地质储量，为另开新井做准备。 
改善了筛选设备以适应用户的需要；增加了两个煤的品种，也增加了块煤分类的煤价。

同时还专派工程技术人员研究用户烧煤炉的改进，到主要销煤地点作实地试验，以资宣传应

用，借以推广焦作煤的销路。 
第三，改善经营管理[5]。 
孙越崎接办之前，先向金城银行借到 30 万元，到矿后，用这笔款项首先偿清了此前

公司拖欠的职工部分工资、窑木费和铁路运费； 
协调路矿关系。中福煤矿产品主要依靠道清铁路运运输。而以往，路矿双方关系不甚

协调。运输需现款现运。为了解决道清铁路的现款运问题，孙越崎在 1935年 2月间做了一
个全年产运销计划，把所有道清、平汉、陇海、津浦、沪宁铁路大小车站，道清铁路到卫河

的终点站道口，和南运河流域沿岸各地的运量、销量和煤价，详列一份表格，请道清铁路局

局长和处长等高级职员过目，目的是使该局全体负责人了解中福的整理是认真的，是经过通

盘筹划，有整个计划的。路局人员看了以后，深表赞赏。孙请路局方面将现款现运的办法改

为按月结算的办法，同时请路局不要再给小窑运煤，以免破坏资源和扰乱市场。道清铁路的

营运收入主要靠中福的煤运，经过相互了解以后，路局方面认识到只要中福煤炭产销发展了，

铁路营业和收入就有了保证。于是道清路局方同意将原来的现款现运的办法改为按月结算的

办法。但由于涉及政治上派系问题，矿路双方关系仍不甚协调，1935 年中福与道清路局原
定铁路运量计划为一百万吨，而路局全年为中福的实际运量不足此数，直到 1935年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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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铁路局建制撤消，这个问题才算得到了彻底解决[6]。 
中福还采取了夏运冬销的办法以调资剂[7]。由于焦作煤是无烟煤，一向以冬春为旺季，

夏秋为淡季。铁路则因运粮食和农作物关系，也是冬春为忙季，夏秋为闲季。而且粮食运价

高于煤的运价，每到冬春忙季，运粮往往挤了煤运，而在夏秋季，则铁道车皮又不能充分利

用。中福矿全年产煤是均衡的。因此，中福建议夏运冬销的办法，夏天可以充分利用路局的

车皮多运煤，以利中福冬春的大量销售。路局不但对夏煤运费予以折扣优待，且在夏季可欠

付一部分运费，到冬季畅销时再补付结清。这样对于矿路双方都有利。从而双方互相依存合

作。 
重订中福煤价，制订灵活合理的煤价[8]。过去中福的煤价，向以矿区的销售价格加上

铁路运费作为各地的售价，所以越远越贵。孙越崎到矿后，改变这个办法，并不以路途远近

为定价的标准。而是视具体情况来制订煤价。凡是有煤矿竞争的地方，例如在平汉路上的密

县、禹县、鹤壁、六河沟、怡立等煤矿和陇海路西段的义马煤矿等地，中福都削价与之竞争；

而在没有煤矿竞争的地方，如道口以下和南运河流域及其他没有小窑的地方，就提高煤价。

中福在各地的煤价虽有亏有盈，而平均起来，每吨仍有盈利一元以上。中福以这种经营方式，

压垮了沿途的小矿；小矿一旦被打垮就难以恢复；中福就可以在这一地区逐渐提高售价，从

而垄断市场。这样办理的结果，不但当地难以与中福煤竞争，煤就连上海的越南鸿基无烟煤

也被中福挤走了不少。这就真正做到了有计划地通盘销售和售价不等，从而打开了中福产煤

的销路。 
经过不懈的努力，中福煤矿的整顿成效显著。1935年 2月间制定了全年的产运销计划：

1935年全年生产运输销售各一百万吨，盈利一百万元，即当时所谓全年四个“一百万”。除
运输方面因道清路局方违反协议仍运小窑煤而未能完成运输 100 万吨的任务外，其他三项
“一百”，即盈利、产煤、销售均完成计划要求。1935年道清路局虽然没有给中福运足 100
万吨的运量，但中福是年销量仍超过 100万吨，原因是中福的煤价低于小窑，在矿区附近百
里以内的煤商和用户，很多自派大车来矿购煤，再加上路局机车用煤，实际销量就超过一百

万吨了。 
中原股东和福公司股东都已多年不分盈利。而 1936 年一次就分了 1935 和 1936 年两

年的股息和红利。福公司的股票也因此在伦敦市场票价大涨，为数十年所未有[9]。 

结    语 
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以几个代表不同类型的矿业企业为例，来说明：本时期的一个特

点，就是国家势力重新进入矿业领域，部分恢复了原有的国家垄断某个行业的状态，但又有

所发展，表现在：对部分原有矿厂企业进行整顿，恢复国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对矿业进行

大量投资，建立新的厂矿企业；在投资方面，既有国家投资，也吸收私人资本，在经营管理

上则努力改变原来官督商办时的种种弊端，而采用新型的有效率的管理方式，科学管理经营，

精心选派专业人士刻意经营厂矿。另外，由于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从没收、军管、全

面国有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但允许民营与国营并存，并且对民营企业采取支持的方针。这

个政策在 1927-1937年基本稳定下来，对于中国矿业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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